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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促进广东省信息化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规范广东省建筑

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推动移动通信基础设施与建筑物有序融

合，实现资源共享，绿色节能，避免重复建设，做到以人为本、技术先

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便于施工和维护，制定本规范。

1.O.2 本规范适用于广东省各类新建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基础设

施用地红线内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运行和维

护。既有建筑的改建、扩建工程可参照执行。

1.0.3 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选址和建设应贯彻国家基本建

设方针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同时应密切结合移动通信的发展趋势，统

筹考虑城市公共空间的优化利用，坚持“统筹规划、民生优先、资源共

享、风貌协调”的原则。

1.0.4 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满足多家电信业务经

营者平等接入的要求，并遵循共建共享的原则统筹制定建设方案。

1.O.5 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运行

和维护除应执行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广东省现行有关标准

和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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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 mobile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包括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和基站配套设施两部分。基站设备主要包括

宏基站、室内覆盖系统、微基站设备；基站配套设施包括机房、供电线

路、通信管线、室外支撑物、接地系统等。

2.0.2 宏基站 metrocell

基站设备的一种形态，在一定的无线电覆盖区中，是移动通信交换

中心与移动台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无线电收发信电台。通常情况下，宏

基站由天线、无线电信号发射接收设备、基带处理设备、传输设备等组

成。一般通信设备发射功率大于 10W，覆盖半径大于 200m。

2.0.3 微基站 microcell

基站设备的一种形态，通常情况下由天线、无线电信号发射接收设

备、基带处理设备、传输设备等组成。相比宏基站其通信设备，体积小、

发射功率较低，一般为 500mW~10W，覆盖半径约为 50m~100m。

2.0.4 室内覆盖系统 indoor wireless coverage system

基站设备的一种形态，是针对室内用户群，用于改善建筑物内移动

信号的一种解决方案，确保信号在建筑物各个区域均匀分布、覆盖良好。

通常情况下，室内覆盖系统由天馈系统、POI（Point of interface 多

系统合路器）、无线电信号发射接收设备、基带处理设备、传输设备、

电源设备、接地系统等组成。

2.0.5 通信机房 communication machine room

属于基站配套设施的一部分，一般分为综合接入机房、基站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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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覆盖系统机房、设备间等。

2.0.6 综合接入机房 integrated access machine room

用于集中安装移动通信基站基带处理、传输、家宽集客及边缘计算

业务的汇聚等设备和电源、电池、空调等配套设施的房间。

2.0.7 基站机房 base station room

用于安装宏基站所需的无线电信号发射接收、基带处理、传输、电

源、电池、空调等设备的房间。

2.0.8 室内覆盖机房 indoor coverage room

用于安装室内覆盖系统所需的 POI、无线电信号发射接收、基带处

理、传输、电源、电池等设备的房间。

2.0.9 设备间 equipment room

用于安装室内覆盖系统所需的天馈系统器件、POI、无线电信号发

射接收设备、传输设备、电源设备等的房间。

2.0.10 室外支撑物 outdoor support

主体结构屋面上、设备层、避难层、架空层、建筑外墙、用地红线

范围内的室外公共区域等位置设置的可用于安装移动通信基站天线的

结构构件，包含屋面升高架、屋面抱杆、外墙抱杆、天线美化体等屋面

杆塔以及监控杆、普通路灯杆、智慧灯杆等地面公共杆塔和地面通信杆

塔。

2.0.11 馈线洞 feeder window

通信机房墙面上具有一定尺寸要求的孔洞，是通信机房内各种线缆

（不含交流电缆）进出的通道。

2.0.12 抱杆 pole

固定于建筑物屋面、建筑物外墙或杆塔上用于安装天线设备的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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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

2.0.13 升高架 rising tower

一种建设在建筑物屋面上，由多根立柱和斜撑等组成的格构式高耸

结构通信塔，高度一般为 10m~20m。

2.0.14 卫星导航天线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antenna

用于接收卫星信号，实现基站时钟同步的天线。尾部通过馈线连接

在基站设备的基带处理单元上，头部一般安装在杆塔上方或屋面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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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O.1 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应以移动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为依据。移动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应充分调查分析和预测移动通信业

务需求及运行维护需要，并充分考虑到新业务、新技术对移动通信网络

结构、容量及服务质量的影响等因素。

3.0.2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应纳入同级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目录清

单，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并与运营商无

线网络的目标网规划相衔接。

3.0.3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选址应符合城市市容景观和环境保护的要求，

宜优先选择在公共建筑、公共场地或公共设施上。

3.0.4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要求应纳入建筑物所在地块的详

细规划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3.0.5 移动通信基站配套设施应与主体建筑物“同步规划、同步设计、

同步施工、同步验收”。

3.0.6 建筑物建设单位应参照本规范开放并设置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

所需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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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

4.1 一般规定

4.1.1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应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编制，以

市县为单位，按相关程序报批。

4.1.2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应以移动通信无线网络规划为基础，

结合用户分布密度、覆盖范围、设备参数及网络环境等情况,按远期的

目标网要求编制。

4.1.3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要求应纳入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4.1.4 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应根据地块的详细规划布局以及建设工程设

计方案中基站配套设施布点进行布置。

4.2 规划衔接

4.2.1 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中的市政设施专章应包含移动通信

基础设施的配套布局要求。

4.2.2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要遵循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不得违背

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

4.2.3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应衔接移动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明确应配

置的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布局、规模等要求。

4.2.4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应明确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在用地红线内的具体

位置、布置形式及配置要求，并应征求包括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协调机构等相关机构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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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应与城市设计确定的城市风貌分区及其管控

要求相衔接，降低对城市景观环境的不利影响。

1 特色景观风貌区的基站选址，宜选择核心区外围，避开主要的视

线通廊；

2 特殊重点地段的移动通信基站应对点位、塔型、高度等进行三维

多方案比选；

3 屋面室外支撑物的高度、色彩、风貌应与周边建成环境相协调。

4.3 无线网络要求

4.3.1 无线网络要求包括无线网络的目标网要求和无线网络当期发展

要求。

4.3.2 无线网络的目标网规划应与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专项规划相衔

接，并应落实到具体建筑物的规划设计当中。

4.3.3 无线网络的目标网规划应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及移动通信

发展规划要求进行业务预测。

4.3.4 无线网络的目标网规划应满足业务发展对网络服务质量、网络覆

盖范围、网络容量配置、网络结构和网络功能的需求。

4.3.5 无线网络的目标网规划宜包括网络发展演进、新技术引入、频率

使用策略等内容。

4.3.6 无线网络规划遵循基本步骤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收集网络基础数据、网络运行数据、网优测试数据和用户投诉数

据;

2 明确当期和远期规划目标，包括质量目标、覆盖目标、容量目标;

3 无线覆盖规划，包括传播模型选择与校正、无线链路预算及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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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布局拟定、系统仿真及基站布局修正、基站选址及站点勘查;

4 无线容量规划，包括业务预测和基站容量配置;

5 频率配置和干扰分析;

6 子帧规划和参数规划。

4.3.7 建筑物4G移动通信网络的目标网服务质量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网络覆盖区内无线可通率应满足移动台在无线覆盖区内 90%的位

置，99%的时间可接入网络；

2 在 20 MHz 系统带宽、同频组网、网络负荷为 50% 的条件下，服

务质量指标不应低于下表 4.3.7 的规定。

表 4.3.7 4G 移动通信网络服务质量指标要求

系统及配置

覆盖指标（覆盖概率

95%）

小区平均数据吞吐

率
小区边缘速率

RSRP

（dBm）

RS-SINR

（dB）

上行

（Mbps）

下行

（Mbps）

上行

（kbps）

下行

（kbps）

TD-LTE 20 MHz
注

- llO -5 6 20 150 500

LTE FDD 2×20 MHz - llO -5 10 20 256 1024

注:TD-LTE 的小区数据吞吐率为子帧配置 2:2(UL:DU)，特殊子帧配置 10:2: 2(DwPTS:GP:UpPTS)

条件下的数值，其他子帧配置情况下小区数据吞吐率可按子帧(2:2)、特殊子帧(lO:2:2) 配置

进行折算。

4.3.8 建筑物5G移动通信网络的目标网服务质量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网络覆盖区内无线可通率应满足移动台在无线覆盖区内 90%的位

置，99%的时间可接入网络；

2 在 100MHz 系统带宽、同频组网、网络负荷为 50%的条件下，服务

质量指标不应低于表 4.3.8 的规定。

表 4.3.8 5G 移动通信网络服务质量指标要求

覆盖区域
覆盖指标（覆盖概率

95%）

小区平均数据吞吐

率
边缘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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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B-RSRP

（dBm）

SSB-SINR

（dB）

上行

（Mbps）

下行

（Mbps）

上行

（Mbps）

下行

（Mbps）

室外区域 -100 -3 50 500 1 100

室内区域 -105 0 30 300 10 100
注:小区数据吞吐率为子帧配置 1:3(UL:DU)，特殊子帧配置 10:2: 2(DwPTS:GP:UpPTS)条件下的

数值，其他子帧配置情况下小区数据吞吐率可按子帧(1:3)、特殊子帧(10:2:2) 配置进行折算。

4.3.9 无线网络的目标网规划应结合区域内建筑物的结构和布局特点，

因地制宜选择宏基站、微基站、室内覆盖系统等一种或多种覆盖方式相

组合的综合解决方案来构建三层立体异构组网。

4.3.10 无线网络的目标网规划应满足 4.3.7 和 4.3.8 中的相关指标要

求，构建合理的网络结构，避免在建筑物建设完成后临时增加移动通信

基站配套设施。

4.3.11 无线网络当期发展规划应根据移动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和当

期业务目标进行编制。

4.3.12 无线网络当期发展规划应选择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中的基站配套

设施布点，并可结合红线外的路灯杆、智慧灯杆等设施布置基站设备，

实现目标区域的连续、深度覆盖，同时提升网络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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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应为提高移动通信信号覆盖、通信质量

和效率进行配置建设。

5.1.2 各种覆盖方式的移动通信基础设施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宏基站应配置通信机房、供电线路、通信管线及室外支撑物；

2 微基站应配置供电线路、通信管线及室外支撑物；

3 室内覆盖系统应配置通信机房、供电线路、通信管线，室内覆盖

系统需要外引天线时还应设置室外支撑物。

5.1.3 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配置应同时考虑建筑物自身及周边

区域的信号覆盖，当建筑物内的基站和室内覆盖系统无法满足信号全覆

盖时，应由周边道路上的基站与室内覆盖系统协同覆盖。

5.1.4 用地红线内的公共杆塔（路灯杆、监控杆等）资源、室外公共场

地资源、建筑物屋面空间应向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方开放，作为基站

站址资源使用。

5.2 配置原则

5.2.1 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配置原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位于电信运营企业光缆网络汇聚节点位置的建筑物宜设置综合

接入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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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型场馆、公共交通类建筑，用地面积小于 20000m²的设置一处

宏基站，用地面积大于 20000m²（含 20000 m²）的每 20000m²应设置一

处宏基站，超出部分小于 20000m²的按照 20000m²计；

3 除大型场馆、公共交通类建筑以外的其他建筑物或建筑群,用地

面积大于 30000m²的，每 30000m²应设置一处宏基站所需的基础设施，

超出部分小于 30000m²的按照 30000m²计；

4 大型场馆、公共交通类建筑、建筑面积大于 3000m²（含 3000 m²）

的其他公共建筑、总建筑面积大于 20000m²的居住建筑及工业建筑，应

设置室内覆盖系统所需的基础设施；

5 对局部区域有室外补盲补热或室内深度覆盖的点位需求，应设置

微基站所需的基础设施；

6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方可根据具体建筑物场景适当增加基

站和室内覆盖系统数量。

5.2.2 宏基站及微基站的站址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站址宜优先选择公共杆塔资源或在室外场地设置，选择在建筑物

上设置时宜优先选择公共建筑或公共空间；

2 宏基站站址选址宜符合移动通信蜂窝网络结构的位置要求，其偏

离范围不应影响网络覆盖和干扰要求;

3 高度不大于 50m 的单体建筑物设置基站的，应设置在屋面，高度

大于 50m 的单体建筑物的基站应设置在适当高度的裙楼或设备层、避难

层、架空层、建筑外墙上；

4 微基站站址宜选择在目标覆盖区附近，可采用吸顶、挂墙、挂杆

等架设方式进行安装;

5 所选站址宜在有可靠电源、管线资源和适当高度的建筑物或杆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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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利用的地点；建筑物的高度不能满足基站天线高度要求时，应有屋

面架设杆塔或地面立塔的条件。

5.3 通信机房

5.3.1 通信机房包含综合接入机房、基站机房、室内覆盖机房、设备间

等，通信机房应结合光纤到户及其他通信需求进行统筹建设。

5.3.2 通信机房位置应根据设备之间的功能关系及合理的工艺流程和

走线路由选址，以便于通信设备及相关管线的安装、使用和维护管理。

5.3.3 综合接入机房、基站机房、室内覆盖机房应符合下列基本规定：

1 不应设置在高温、散发有害气体、较多烟雾、粉尘、有害物质、

易燃、易爆及重污染等场所中或与上述场所相邻；

2 应远离强震动源、噪声源、电磁干扰场所，不宜与变配电室贴邻

布置；

3 机房应采取防水淹和防结露的技术措施，且不应设置在易产生积

水房间的正下方或贴邻设置；

4 机房内严禁无关的管道穿越，机房不宜开设外窗；

5 机房平面形状宜采用矩形，机房梁下净高不应低于 2.8m；

6 机房的楼面活荷载标准值取值不应小于 6kN/m²，机房墙体应能满

足单点不小于 50.0kg 设备壁挂安装荷载要求；

7 机房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门净宽不应小于 1.0m，门净高不应小

于 2.0m，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

8 机房外墙应在便于线缆进出的位置设置馈线洞，馈线洞数量不宜

少于 2 个，宜分散设置在机房相邻的两面隔墙上，并保证至少一个馈线

洞面向开阔处，馈线洞高宽不应小于 0.45m×0.45m，洞底距离地面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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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小于 2.4m；

9 机房外应预留不少于 2 台空调室外机的安装位置，室外机距机房

距离不宜超过 3.0m，并设空调排水设施；空调设备应采取降噪措施，以

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10 机房的防雷和接地设计应满足人身安全及电子信息系统正常运

行的要求，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和《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 的相关规定。保护性

接地和功能性接地宜共用一组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应按其中最小值确

定。机房内应设置接地排，且不应少于两处；基站机房馈线洞外侧下方

应设置 1 处接地排；

11 机房室内外装修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12 机房地面、墙面、顶棚等的面层材料，应采用光洁、耐磨、耐

久、不起尘、防滑、阻燃、环保的材料，在任何情况下机房内均不应出

现结露现象；

13 机房设计还应符合现行国家和行业标准《通信建筑工程设计规

范》YD 5003、《移动通信基站工程技术规范》YD/T 5230 及《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GB50016 的相关规定。

5.3.4 综合接入机房设计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综合接入机房宜设置在建筑物的首层或地下一层；

2 机房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25m²，净宽度不应小于 4m。

5.3.5 基站机房设计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基站机房宜贴近天线设置，设置在建筑物屋面时宜建于弱电间

（井）的上方或贴临建设；

2 机房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20m²，净宽度不应小于 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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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房至室外支撑物之间应设置走线通道；

4 机房的外墙外观和施工工艺宜与主体建筑相同。

5.3.6 室内覆盖机房的设计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建筑面积 50000m
2
以下建筑物应设置 1 个室内覆盖机房，建筑面

积超过 50000m
2
的需每 50000m

2
增加 1 个室内覆盖机房，超出部分不足

50000m²的按照 50000m²计；

2 交通枢纽、大型场馆等公共建筑的室内覆盖机房使用面积不应小

于 35㎡，净宽度不应小于 4m；其他建筑的室内覆盖机房使用面积不应

小于 15㎡，净宽度不应小于 3m；

3 建筑物内弱电系统主槽道应与馈线洞连接，槽道横截面宽度不宜

小于馈线洞宽度。

5.3.7 设备间的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总建筑面积每 3000 ㎡应设置 1 个室内覆盖设备间，超出部分不足

3000m²的按照 3000m²计；

2 优先选择建筑物弱电竖井作为室内覆盖设备间；

3 设备间的门应采用不低于丙级防火门，门净宽不应小于 0.8m，门

净高不应小于 1.8m，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

4 室内覆盖设备间预留壁挂设备墙体面积不宜小于 6 ㎡，净宽度不

应小于 1.5m；

5 墙体应能满足单点荷载不小于 50.0 ㎏的设备壁挂安装要求。

5.3.8 设置通信机房的建筑物应在屋面预留卫星导航天线的安装位置，

通信机房位置至屋面的馈线路由长度应小于 150m。卫星导航天线周围应

无遮挡。如果周围存在高大建筑物或山峰等遮挡物体，应保证在朝南方

向且天线顶部与遮挡物顶部任意连线与天线竖直向上的中轴线之间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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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不小于 60°，且在接闪杆保护范围内。

5.4 供电线路

5.4.1 供电线路包括为通信机房、微基站提供电力的供电线路。综合接

入机房、基站机房、室内覆盖机房供电电压等级应采用 AC380V，微基站

及设备间的供电电压等级可采用 AC220V，并配置专用的交流配电箱和相

应容量的两路交流输出开关。交流配电箱宜按底边离地 1.4m 高度挂墙

安装，安装位置与机房门的水平距离不宜大于 2m。

5.4.2 移动通信设施用电负荷等级应与该建筑工程中最高等级的用电

负荷等级相同，供电方式应采取直供电，电源接电点应接到专用变压器，

并由建筑物变电房低压配电室或总配电间采用专用回路引入到通信机

房、微基站的交流配电箱处。

5.4.3 供电线路的电能质量应符合《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

（GB/T14549）等规范的规定。

5.4.4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用电负荷及配电箱的交流输出开关容量不应低

于表 5.4.4 的要求。交通枢纽、大型场馆、公共场所等单体大型建筑、

地铁站的室内覆盖系统机房用电负荷不应小于 100kVA，配电箱的交流输

出开关容量不应小于 200A/38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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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4 建筑物移动通信设施用电负荷表

通信设施类型 用电负荷（kVA） 交流配电箱交流输出开关配置

综合接入机房 60 2 路 125A/380V

基站机房 50 2 路 100A/380V

室内覆盖系统机房 20 2 路 40A/380V

设备间 7 2 路 40A/220V

微基站 5 2 路 32A/220V

5.4.5 供电线路接地型式应与建筑物接地系统一致。

5.4.6 供电线路的选择和敷设应符合《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GB 50217

要求。

5.5 通信管线

5.5.1 通信管线由通信缆线及主干和支干管道、人（手）孔、驻地网管

道等组成。主干管道是由建筑物通信机房至交接设备之间的线缆管道；

支线管道是由交接设备至建筑物内配线设备之间的线缆管道。

5.5.2 通信管线包括但不限于室外通信管道、室外引入管、室内通信专

用电缆槽盒、管孔等用于布放线缆的通道。

5.5.3 建筑物红线内光缆管道应与红线外各通信运营商的管道资源衔

接，确保红线外的光缆能够进入建筑物的通信机房，每个建筑物应设置

不少于两个相对独立的外部管线引入路由。

5.5.4 通信管线接入口宜设于进出线及穿缆施工、维护方便的位置，避

开建筑物主入口以及电力、消防、燃气、给排水等管道集中的地方。

5.5.5 建筑物周边地下通信管道的管孔数应按远期光缆与电缆条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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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和管群组合类型及备用孔数确定。管孔总数量应满足多家电信运营企

业的需要，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通信管道可按不同直径的光缆和电缆敷设要求采用不同管径的

管材进行组合；

2 通信管道采用多孔管时，管孔数不宜少于 5孔；通信管道采用单

孔管时，不同管道的孔径及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多层住宅单元及别墅的引入段管道不宜少于 2 根，内径不宜小

于 100mm；

2） 多层住宅建筑的引入段管道不宜少于 2 根，内径不宜小于

100mm；

3）主干管道数量不宜少于 6根，内径不宜小于 100mm；

4）支线管道数量不宜少于 2根，内径不宜小于 100mm。

5.5.6 利用建筑物红线内公共绿地、路灯杆、监控杆等公共设施作为移

动通信基础设施使用时，应采用通信专用管孔或电缆槽盒方式与移动通

信机房连通。敷设主干通信管道不应少于两孔，内径不应小于 100mm；

敷设电缆槽盒时宜采用两根，每根电缆槽盒宽度不应小于 100mm。

5.5.7 通信机房与弱电间（井）之间应设置水平方向的通信专用弱电电

缆槽盒连通，槽盒尺寸应不小于 200mm×150mm。

5.5.8 建筑物内应设置移动通信专用竖向通道，竖向通道电缆槽盒尺寸

应不小于 300mm×100mm。

5.5.9 设备间应配置通信管孔，管孔内径不应小于 50mm，管孔宜设置在

平层吊顶内。

5.5.10 通信机房、基站机房、最上层设备间与电梯井之间应配置通信

管孔，电梯井底层和顶层应分别配置 1 处通信专用管孔，楼层超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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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时应每隔 15 层增加 1 处通信专用管孔，管孔内径不应小于 50mm，管

孔宜设置在平层吊顶内。

5.5.11 电梯井内应为室内覆盖系统天线预留安装空间，室内覆盖系统

天线安装后不能影响电梯设备的安全运行要求。地下层人防区域应配置

不少于 1 处管孔，内径不小于 50mm。

5.5.12 建筑物内水平方向应与弱电槽盒同路由配置移动通信电缆槽盒,

其规格不小于 200mm×100mm。

5.5.13 通信管线的套管防护要求应与建筑物的其他线缆要求一致。

5.5.14 通信管线的设计应满足《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

和《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规范》GB 50373 的相关规定。

5.6 室外支撑物

5.6.1 建筑物屋面上的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应设置在建筑物承重结构上

并与建筑物主体结构可靠连接，且满足结构安全性、可靠性的要求。

5.6.2 室外支撑物应与建筑物屋面同步建设，室外支撑物宜采用抱杆或

升高架，室外支撑物的高度应满足天线挂高比相邻建筑物平均高度高出

6m及以上。抱杆或升高架宜采用强度等级为 Q345 的钢材，杆体管径不

宜小于 70mm，壁厚不宜小于 5mm，管径及壁厚具体要求应根据建筑物高

度、当地基本风压、天线挂载等情况计算确定。抱杆或升高架的所有构

件均应热浸镀锌，镀锌层厚度不宜小于 86μm。

5.6.3 屋面室外支撑物采用抱杆时，抱杆的高度宜设置为 6m，建筑物应

在屋面封顶时同步设置不少于 4个用于安装抱杆的安装平台，安装平台

的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宜布置在屋面四周的边角处或转角处，距离建筑物外檐不宜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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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m，当屋面跨度超过 50m 时，每间隔 50m 宜增加 1个安装平台；

2 安装平台的活荷载标准值取值不应小于 4kN/㎡，平台平面尺寸不

宜小于 2m×2m，平台高出屋面不宜小于 200mm，当屋面有隔热层时，平

台面应高出隔热层不小于 50mm，安装平台的具体厚度应满足室外支撑物

的抗倾覆、抗滑移等受力要求；

3 安装平台采用钢筋混凝土平台时，平台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小

于 C25，当屋面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大于 C25 时，应采用与屋面同等强度

的混凝土；平台钢筋等级不宜小于 HPB300，面筋的配筋率不宜小于

0.15%；

4 应在安装平台的两边分别配置1处规格不小于40mm×4mm的热镀

锌扁钢引出接地装置，并与建筑物防雷接地网可靠连接。

5.6.4 屋面室外支撑物采用升高架时，升高架的高度宜控制在 6m~15m。

升高架的高度、安装方式、安装位置应根据天线安装要求和建筑物结构

确定，杆脚应落在建筑物结构梁、柱上。

5.6.5 室外支撑物风荷载计算时，风荷载标准值应根据当地基本风压并

结合周边环境确定地面粗糙度类别及设备所在位置的高度选取风压高

度变化系数后综合确定，且基本风压不应小于 0.35kN/m²。

5.6.6 利用屋面女儿墙、造型柱等附属结构安装杆塔设备时，附属结构

应能满足抱杆等设备采用锚栓锚固安装的工艺要求。

5.6.7 室外支撑物安装位置应就近设置通信管线、电源和防雷接地保护

装置。

5.6.8 屋面安装室外支撑物时，应考虑相应的防水、防漏构造措施。

5.6.9 室外支撑物尽可能不围蔽，如需围蔽宜采用玻璃钢或 PVC 等材质

的围蔽物，围蔽物的选择需考虑其对移动通信无线信号的衰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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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0 设置安装室外支撑物的屋面应有楼梯或爬梯到达，当屋面采用

爬梯时，上人孔的净尺寸不应小于 800mm×800mm。

5.6.11 在设备层、避难层、架空层、建筑外墙设置室外支撑物时，宜

在建筑物四个角靠外墙的位置预留不少于 4 处使用面积不小于 2m×2m

安装空间。

5.6.12 公共杆塔（路灯杆、监控杆等）作为室外支撑物时，公共杆塔

应符合广东省标准《智慧灯杆技术规范》DBJ/T 15-164 的相关规定。

5.6.13 室外支撑物的设计还应符合《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钢

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高耸结构设计标准》GB 50135、《移动通信工程钢塔桅结构设计规范》

YD/T 5131、《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等规范的相关规定。

5.6.14 室外支撑物的防雷与接地设计应符合《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7、《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GB 50689 的相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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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与验收

6.1 一般规定

6.1.1 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站配套设施应同房屋建筑单位工程同步竣工与

验收。

6.1.2 通信机房的地面、墙面、屋面、门等应按设计要求及房屋建筑单

位工程相关分部子分部分项的专业技术标准进行施工与验收。

6.1.3 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竣工报告，申请工程

竣工验收，建设单位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使用等单位组成验

收组进行验收。

6.1.4 工程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相关的结构安

全、系统实体功能和安全性能、建筑节能等项目进行工程实体检测，检

测结论为合格方可办理验收。

6.1.5 工程验收技术文件应内容齐全、数据准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

容：

1 竣工图纸；

2 设计变更和工程洽商记录；

3 系统设备清单及主要材料、设备出厂合格证明和进场检(试)验报

告；

4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相关的施工记录、测试记录和各层次的施工

质量验收记录；

5 工程实体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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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移动通信基站配套设施应视作房屋建筑单位工程智能化分部中

的一个子分部，其中包括通信机房、供电线路、通信管线和室外支撑物

四个验收分项。

6.1.7 工程验收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建筑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7、《建

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

收标准》GB 50210、《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建

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GB 50601 等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

规范的规定。

6.1.8 工程验收的结论判定与处理：

1 工程验收结论分合格和不合格；

2 符合设计与相关技术标准规定的要求、满足使用功能和安全性

能、本规范 6.1.5 条规定的各项文件齐全有效，且所有分项验收均合格，

则本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工程验收结论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3 工程验收结论为不合格时，应责成责任单位限期整改，直到重新

验收合格；整改后仍无法满足工程质量要求的，不得通过工程验收。

6.2 通信机房

6.2.1 通信机房数量、位置、空间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机房门的尺寸、

开启方向、防火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6.2.2 在通信机房墙体设置的通信孔洞的数量、尺寸和位置应符合设计

要求。

6.2.3 通信机房接地装置的材料、规格、数量和安装方式应符合设计要

求；接地装置与建筑接地系统连接牢固、可靠，接地电阻应符合设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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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具有接地电阻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应符合要求。

6.2.4 通信机房的消防安全要求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通信机房防火封堵安全技术要求》YD/T 2199 等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

规范的规定。

6.2.5 通信机房的验收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还应符合《通信局(站)

机房环境条件要求与检测方法》YD/T 1821、《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施工及

验收规范》GB 50462 等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6.3 供电线路

6.3.1 供电线路的接线、相序、导通性、标识应符合设计要求。

6.3.2 移动通信设施用电负荷等级、供电电压等级、用电负荷容量及配

电箱的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6.3.3 低压配电系统的接地型式、接地电阻、接地导体连接方式等应符

合设计要求。

6.3.4 配电箱应有可靠的防电击保护；箱内应设置接地端子排，并可靠

接地，接地导体最小截面积符合《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 的规定。

6.3.5 剩余电流保护装置的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配有该装置时，应进

行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动作特性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要求。

6.3.6 电涌保护器的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配有该装置时，应对电涌保

护器的性能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要求。

6.3.7 配电线缆线间和线对地的绝缘电阻应符合设计要求，具有电气线

路绝缘电阻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应符合要求。

6.3.8 电源电能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具有电能质量检测报告，检测结

果应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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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 供电线路配备有备用电源的，应对主电源和备用电源进行切换试

验，且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当主电源断电时，备用电源应当自动投入供电；当主电源恢复时，

系统应能自动切换为主电源供电；在主、备电源切换过程中，系统应能

正常工作，自动投入和自动切换的时间应满足设计要求；

2 在任何情况下，主、备电源严禁同时为用电设备供电；

3 备用电源的容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即满足供电系统在最大负荷工

况下可靠连续运行的要求。

6.4 通信管线

6.4.1 通信管槽的材料、规格和路由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6.4.2 各段金属管槽应可靠连接。

6.4.3 金属管槽的接地应符合设计要求。

6.4.4 进出建筑物、跨越防护分区、穿越防火隔墙的通信管线孔洞应采

用防火封堵材料进行封堵。

6.4.5 通信管线验收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还应符合《通信管道工

程施工及验收标准》GB/T 50374 的规定。

6.5 室外支撑物

6.5.1 在屋面设置的用于室外支撑物安装的平台数量、尺寸应符合设计

要求；采用钢筋混凝土平台时，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具

有混凝土强度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应符合要求。

6.5.2 在屋面设置的用于室外支撑物接地的接地装置材料、规格、数量

和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接地装置应与建筑防雷接地系统可靠连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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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电阻应符合设计要求；具有接地电阻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应符合要求。

6.5.3 在屋面设置的用于室外支撑物安装的平台位置应标记清晰、准

确，宜采用与屋面其他位置不同的颜色区分或设置分隔条区分，避免被

其他屋面设施占用。

6.5.3 在屋面设置的用于室外支撑物安装的平台位置应标记清晰、准

确，可采用与屋面其他位置不同的颜色区分或设置分隔条区分，避免被

其他屋面设施占用。

6.5.4 有室外支撑物设置要求的屋面应有楼梯或爬梯到达，上人孔净尺

寸应符合设计要求。

6.5.5 在设备层、避难层、架空层、建筑外墙为安装室外支撑物所设置

的位置和空间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

6.5.6 在室外支撑物安装位置设置的通信管线、电源和接地保护装置应

符合设计要求。

6.5.7 利用公共杆塔作为室外支撑物的验收，应符合《智慧灯杆技术规

范》DBJ/T 15-164 的要求。

6.5.8 室外支撑物的施工和验收应符合《工业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

一标准》GB/T 50252、《移动通信工程钢塔桅结构验收规范》YD/T 5132、

《通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操作规范》YD 5201 等标准规范中对施工的相

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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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行和维护

7.0.1 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运行和维护应满足国家和地方关于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运行和维护过程中的安全标准和相关规定。

7.0.2 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运行和维护对象包括通信机房、通信

杆塔、电力、通信管线、室内覆盖系统等通信设施。

7.0.3 建筑物业主和物业管理者应为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和

维护提供便利，配合运行维护管理单位高效开展建筑物通信基础设施的

运维工作。

7.0.4 电信业务经营者及电信基础设施经营者应为维护管理单位提供

可支持正常运行维护工作的基础信息。

7.0.5 运行维护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专业可行的维护管理制度，明确运

行维护组织架构、管理职责、故障处理流程、应急处置预案、安全管理

制度等。

7.0.6 运行维护管理单位应按照运行维护的要求对通信基础设施进行

例行检查、定期检查、日常巡检，各类检查应形成检查记录。

7.0.7 运行维护管理单位应对维护工作建立技术资料档案并妥善保管，

技术资料应真实、完整、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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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

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

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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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GB/T 14549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母线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4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71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174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7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9

《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2

《工业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T 50252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11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措施》GB 50343

《通信管道与通道工程设计规范》GB 50373

《通信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GB/T 50374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462

《建筑物防雷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GB 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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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GB 50689

《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设计规范》GB 50846

《数字蜂窝移动通信网 LTE 工程技术标准》GB/T 51278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高耸结构设计标准》GB 50135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通信机房防火封堵安全技术要求》YD/T 2199

《通信建筑工程设计规范》YD 5003

《无线通信室内覆盖系统工程设计规范》YD/T 5120

《移动通信工程钢塔桅结构验收规范》YD/T 5132

《通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操作规范》YD 5201

《移动通信基站工程技术规范》YD/T 5230

《移动通信工程钢塔桅结构设计规范》YD/T 5131

《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规范》DB37/5057

《建筑物通信基站基础设施设计规范》DB11/T 1607

《智慧灯杆技术规范》DBJ/T 1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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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说明

《广东省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技术规范》DBJ/T 15-190-2020，经广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 2020 年 6 月 30 日以粤建公告〔2020〕43 号发布。

本规范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了我省的设计实

践和工程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有关先进技术标准，在广东省内广泛地征求了有关方面意

见，并对反馈意见进行了汇总、处理和协调。

为便于规划、建设、设计、施工、监理、质量安全监督、科研、学校等有关单位人员

在使用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编制组按照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

条文说明，供使用者参考。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

用者作为理解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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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3 统筹规划指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必须以移动通信基础设施

专项规划为依据，并符合相关法定规划；民生优先指移动通信基础设施

优先保障民生需求，尽量减少对周边居民用户的影响；资源共享指鼓励

有关单位开放公共资源保障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风貌协调移动通信

基础设施的建设应与周边城市风貌协调，必要时通过美化手段减少对城

市景观的影响。

4 规划

4.2 规划衔接

4.2.1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各类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编制的依据，根据

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南，需要包含市政基础设施篇章，因此需要统

筹考虑将移动通信基站站址、通信机房、供电线路、通信管线和室外支

撑物等设施的配套要求纳入规划成果。

4.2.3 编制详细规划应充分衔接移动通信基础设施专项规划，明确标示

出移动通信设施的具体位置，优先选择配置在行政、办公、商业、文化、

体育等公共属性的地块。

4.2.4 在设计方案阶段，建议委托具有相应通信资质的设计单位，根据

无线的目标网和基站设备形态，综合确定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具体点

位、布置形式及配置要求，原则上优先配置在公共属性的建筑单体中。

4.2.5 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特别是建筑物屋面天线抱杆和升高架，对于城

市三维物质空间及景观形象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移动通信基础设

施的布置应与城市设计中确定的城市风貌分区相衔接，宜避开城市核心

区、历史文化街区、重要景观视廊、滨水地区以及其他能够集中体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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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城市文化和风貌特色的区域，或与其管控要求相协调。对于未编制

城市设计且城市形象重要的特殊地段，宜开展多角度、多视点的三维空

间形态比较。在满足无线网络要求的基础上可对屋面室外支撑物进行适

度遮挡，根据通信基础设施的外形、机械特性要求和周边环境特征进行

设计。

4.3 无线网络要求

4.3.7 目前尚无 5G 网络指标的相关国家、行业规范，表 4.3.7 中的指

标要求为目前电信运营商的网络指标要求，如后续出台国家、行业相关

规范应按最新规范要求执行。

5 设计

5.2 配置原则

5.2.2 宏基站及微基站的站址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鉴于目前社会对移动网络基站电磁辐射的误解，为避免基站建设

引起社会矛盾，建议优先选择在室外公共空间建设，尽可能利用公共杆

塔资源；

2 理想的蜂窝网络结构为平面正六边形结构，实际建设中可选用近

似结构；

3 设置在屋面或设备层、避难层、架空层的基站，应靠外墙设置，

不宜完全遮蔽，以减少遮蔽设施对信号的衰减影响；

5 基站天线高度确定需结合基站服务的区域范围、区域内场地环

境、区域内建筑高度、建筑密度、区域内用地规划条件等综合因素。

5.3 通信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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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通信机房应符合下列基本规定：

3 机房应无漏雨、无渗水，并保证机房内部墙面、地面、天面的干

燥；

7 通信机房内部设备较多，设备正常运行关系网络服务质量，同时

涉及信息安全；部分机房存在直接对外、位于室外场所或无人值守情况，

故而要求机房门加强防火，具备防盗、隔热保温、耐久、防水等性能；

部分机房内部一些设备运营时会产生一定的噪音，这些机房的门应具有

一定的隔声功能；

8 机房外墙设置通信孔洞主要是用于机房进出线，孔洞分散设置便

于机房进出线，通信孔洞面向开阔处便于管线的进出线安装；同时由于

机房进出线较多，孔洞位置应考虑尽可能降低对建筑外观的影响；

9 机房内部电子设备比较密集，机房一般 24 小时工作，工作过程

中会产生热量，当达到一定程度，超过设备的最高耐温时，会造成设备

损坏。为了调节机房内温度和湿度，需要安装空调，增加设备的使用寿

命，一般使用单台制冷量为 7.5kW 的分体空调设备，空调外机规格一般

为 1.2m×0.5m×1.0m(长×宽×高)，机房外需预留空调外机安装空间；

10 机房内、外设置接地排，是为设备提供等电位连接，接地排的

设置应满足《通信局（站）防雷与接地工程设计规范》GB 50689 的相关

要求。

5.3.4 综合接入机房设计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综合接入机房宜设置在建筑物的首层，当建筑有地下部分且地下

部分有两层及以上多层时，可设置在地下一层；在可能发生水浸的区域，

机房不宜选择在首层和地下楼层。

5.3.5 基站机房设计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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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站机房建议设置在弱电间（井）上方或贴临建设，主要是为了

减小基站机房对建筑物造型及结构布置的影响，便于设备安装和线缆布

放；

5 机房的外墙做法建议与主体建筑相同，主要是便于建筑立面风格

协调统一；机房内部设备多为悬挂安装与墙壁上，故而对墙体提出要求。

5.3.6 室内覆盖机房的设计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 为尽可能的减少馈线长度，保证覆盖效果，室内覆盖机房尽可能

靠近所覆盖区域的中心；

3 弱电系统主槽道应与馈线洞连接，便于后期线缆铺设。

5.3.7 设备间的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根据目前多家移动通信服务商合路建设方案，面向网络演进，为

保证覆盖要求，每个室内覆盖设备间所覆盖的建筑面积应小于 3000m²。

为尽可能的减少馈线长度，保证覆盖效果，室内覆盖设备间尽可能靠近

所覆盖区域的中心（平面中心或竖向方向的中间层）；

2 为便于室内覆盖设备的布放，减少设备布放对建筑物其他空间的

占用，要求室内覆盖设备间尽量与弱电间（井）合建；

4 部分无弱电间（井）的住宅小区，室内覆盖设备间可设置在公共

楼梯间，并预留不小于 6.0m²的使用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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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通信管线

5.5.1 用于通信的管道、电缆槽盒、管孔等均可视为通信管道。

5.5.2-5.5.3 此2条主要规定建筑红线内外衔接处配置的通信管道数量

及位置要求。

5.5.4 此条主要参考《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通信通信设施工程设计规

范》GBT 50605 中的相关规定。

5.5.5 当室外支撑物未与移动通信机房就近设置（未在同一平面）时，

应有通信专用管孔或电缆槽盒，用于布放通信强、弱电线缆。

5.5.6 水平层应设置的水平通道一般为通信专用的水平通道或在共用

的电缆槽盒上配置通信管线空间，考虑到装修效果，水平层穿越墙体的

通信孔洞宜设置在平层吊顶内。

5.5.7 弱电井内应设置的竖向通道一般为通信专用的垂直通道或在共

用的电缆槽盒上设置通信管线专用空间。

5.5.8 设备间需要配置出线孔以供室分布线使用。

5.5.9 机房、设备间与电梯井之间的通信管道主要是给室分布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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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室外支撑物

5.6.3 安装平台的设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建筑物受周围建筑物或建筑物自身遮挡，对周围无线基站信号衰

减严重，为保证无线网络覆盖效果，建筑物屋面天线抱杆平台位置选择

应能对目标区域形成良好覆盖，避免高大建筑物的阻挡，天线抱杆平台

间隔应控制在 50m 左右，且靠建筑外沿均匀布置；

2 由于建筑屋面多种多样，故本条仅对安装空间大小和结构荷载提

出基本建议，该安装空间大小和结构荷载是基于一般屋面支持杆高度不

超过 6m的情况，当屋面支撑杆高度超过 6m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

室外支撑物及各类型安装平台在土建阶段应施工完成到位，安装平

台的结构安全性应符合规范要求。

5.6.8 屋面室外支撑物的基础设计，应考虑安装室外支撑的施工措施对

原有屋面性能无影响，特别是对屋面防水性能无破坏。

5.6.9 室外支撑物尽可能不围蔽，如需围蔽应采用玻璃钢或 PVC 等材质

的围蔽物，同时需考虑围蔽设施对移动通信无线信号的衰减作用。

5.6.11 设备层、避难层、架空层设置室外支撑物应沿四周设置，各面

跨度每超过 50m 应增设；靠外墙预留的安装空间宜直接对外，如需围蔽

需考虑围蔽设施材质对移动通信无线信号的衰减作用。

5.6.12 随着 5G 移动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频段高，将采取多通道、超

密度组网建设方式，需采用微基站进行补充覆盖。微基站设备灵巧，可

安装在墙面、绿地内、路灯杆及监控杆等各类杆塔上。因此，用地红线

内的路灯杆、监控杆等公共杆塔资源及室外公共空间资源可作为信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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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微基站站址资源，应根据需要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开放设置。

6 施工与验收

6.1 一般规定

6.1.3 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质〔2013〕171 号文《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规定》，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向建设单位提交

工程竣工报告，申请工程竣工验收，建设单位组织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等单位组成验收组进行验收。考虑到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成后由各

地通信基础设施服务企业使用，验收时应邀请使用单位即中国铁塔股份

有限公司参与。

6.1.4 为确保施工质量，应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某些系统、装置或

材料进行检测，需要进行检测的项目见各节条款中要求提供检测报告的

项目，要求检测的项目应全数检测。

6.1.5

5 实体检测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检测内容：

序号 检测内容 备注

1 通信机房预留接地装置接地电阻检测

2 剩余电流保护装置动作特性检测 配有该装置时

3 电涌保护器性能检测 配有该装置时

4 电气线路绝缘电阻检测 配有该装置时

5 电源电能质量检测

6 屋面室外支撑物安装平台混凝土强度检测

7 屋面室外支撑物的接地装置接地电阻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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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通信机房

6.2.4 应对所有通信机房进行接地电阻测试，检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机

房内设备金属外壳、机架、机柜、配线架、各类金属管槽、建筑物金属

结构等的等电位连接电阻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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